苏州大学2013级本科学生军事技能训练实施方案
　　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教育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兵役法》和《江苏学生军事训练工作规定》、《江苏省普通高等学校军事技能训练工作规范（试行）》等一系列法律、法规的要求，结合我校人才培养和相关教学计划的总体安排，现制订2013级本科学生军事技能训练实施方案 ： 

   一、军事技能训练的指导思想 

　　按照教育要“面向世界、面向未来、面向现代化”的要求，围绕国家人才培养的长远目标和加强国防后备力量建设的需要，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着力培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合格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 

　　通过军事技能训练，让学生在就学期间接受国防教育，履行兵役义务，激发爱国热情，树立革命英雄主义精神，增强国防观念和国家安全意识，加强组织纪律性，掌握基本的军事知识和技能，为培养高素质人才和向军队提供合格的后备兵员打好坚实基础。 
二、军事技能训练的内容、形式和时间安排 　
（一）
军事技能训练内容 　　

    1、国防形势教育 

　　2、中国人民解放军光荣传统教育 

　　3、中国人民解放军共同条令及队列训练 

　　4、军事地形学 

　　5、轻武器射击训练 

　　6、统一内务秩序 

　　7、单兵战术 

　　8、综合训练 

为检验2013级本科学生军事技能训练成果，军训结束时在校内将举行阅兵分列式和包括队列训练、战术、军体拳等内容在内的军训课目汇报表演，因此，此次训练的重点内容是射击和队列训练。 
（二）
军事技能训练形式
1、邀请中国人民解放军驻苏73049部队来我校组建军训团，分校区统一对学生进行军事技能训练。
2、根据教育部、总参谋部和总政治部修订的《普通高等学校军事课教学大纲》内容和《学生军事训练工作规定》要求进行军事技能训练。

3、学生军事技能训练设军训营、连、排、班。其中，军训营以校区为单位组建，军训连原则上以学院（部）为单位组建，军训排原则上以学生（专业）班组建。对人数数量不足，无法单独组建军训连、排的学院、学生（专业）班，则进行相应合并组建。

4、场地以室外操场为主。根据天气特征，合理调配一些教室辅助。

（三）
军事技能训练时间安排
2013级本科学生军事技能训练安排在第一学年的第一学期一次性集中完成，时间定为二周，其中，8月25日至8月26日为军事技能训练的准备时间，8月27日至9月9日为正式军事技能训练时间。为保证训练的连贯性和便于管理，军事技能训练期间周六、周日不休息（训练课时共为14天）。
军训连、排、班编组以及名册上报等军训准备工作，在新生入学教育中进行。
三、军事技能训练的组织编排

　　今年我校2013级本科参训学生约10000人（含文正学院、应用技术学院），组建为一个军训团，下辖五个营。
　　北校区、阳澄湖校区参训学生编为一营，东校区、校本部参训学生编为二营，独墅湖校区参训学生编为三营、文正学院参训学生编为四营、应用技术学院参训学生编为五营。
　　一营下辖3个连：城市轨道交通学院一连、机电工程学院、沙钢学院为二连、纺织与服装工程学院为三连。
　　二营下辖9个连：电子信息学院为四连、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院为五连、物理科学与技术学院、能源学院为六连、外国语学院为七连、王健法学院为八连、数学科学学院为九连、东吴商学院为十连、体育学院为十一连，敬文书院为直属连。
　　三营下辖13个连：文学院为十二连、凤凰传媒学院为十三连、社会学院为十四连、艺术学院为十五连、教育学院为十六连、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为十七连、金螳螂建筑与城市环境学院为十八连、材料与化学化工学部为十九连、纳米学院二十连、音乐学院二十一连、医学部为二十二连、二十三连、二十四连、。
　　四营下辖8个连：文正学院参训学生编为二十五连、二十六连、二十七连、二十八连、二十九连、三十连、三十一连、三十二连。
　　五营下辖7个连：应用技术学院参训学生编为三十三连、三十四连、三十五连、三十六、三十七连、三十八连、三十九连。
　　关于各连、排、班的组成，另有具体的编组表。
四、军训领导和工作机构
　　（一）学校成立国防教育（军训）领导小组。由学校分管人武部工作和教学工作的有关党政领导、承训部队领导和学校人武部主要负责人任正、副组长，成员包括党委办公室、校长办公室、党委宣传部、教务处、学生工作部（处）、人武部、财务处、后勤管理处、保卫部（处）、独墅湖校区建设和管理委员会、团委和体育学院等主要负责人组成，同时，商请苏州苏大教育服务投资发展有限公司指派一名负责人参加。
学校国防教育（军训）领导小组下设军训办公室于人武部。工作人员由学校人武部、党委宣传部、学生工作部（处）、保卫部（处）、团委和承训部队等有关人员组成。

　　（二）学院（部）成立国防教育（军训）工作小组。由本单位分管学生工作的负责人和军训指导员、专职辅导员等有关人员组成。
　　（三）学校人武部负责军事技能训练的日常工作，承训部队负责军事技能训练的实施和日常行政管理工作。军训团的军事干部，由承训部队和学校人武部有关人员担任；军训团政工干部（政委、教导员、指导员）由人武部、党委宣传部、学生工作部（处）、团委等有关负责人和各学院（部）专职辅导员等担任；军训副排长、军械员、班长、副班长由学生骨干担任。
五、军事技能训练的考核
　　（一）考核的目的和要求。军事技能训练考核的目的是为了提高学生参训的自觉性，巩固所学知识，检查训练效果，提高训练质量。军事技能训练考核要做到严格要求，合理安排，平时考核与集中考核相结合。军事技能训练课是大学生的必修课程，该项考核成绩将载入学生本人档案，只有经考核成绩合格者，方可获得相应的两个学分。
　　（二）考核科目。按《普通高等学校军事课教学大纲》的要求，结合军事技能训练的实际情况，主要进行队列训练、射击训练、日常管理等三个科目内容的考核。
　　（三）考核办法。队列训练、射击训练的考核成绩按平时考核占40％和集中考核占60％计算。日常管理的考核则主要以平时的检查登记、考勤登记为依据记分。
　　最后军事技能训练总成绩按以下公式计算：
　　总成绩=队列成绩*40％+射击成绩*20％+日常管理*40％。
六、军事技能训练要求
　　鉴于我校2013级本科学生军事技能训练仍为一次性集中进行，时间紧、任务重、规模大、人数多、涉及面广，对全体参训人员提出如下五点要求：
　　（一）各级干部要切实加强对军事技能训练工作的组织领导，突出以人为本，注重以身作则，忠实履行岗位职责。对参训学生既要严格要求，又要关怀备至。
　　（二）全体参训人员要不断加强和提高对军事技能训练目的和意义的认识，积极投身军事技能训练，自觉磨练意志，勤学苦练，勇于拼搏，敢于胜利，圆满完成军事技能训练的各项任务。
　　（三）军事技能参训学生要严格遵守训练各项制度，做到服从领导，尊重教员，团结同学。
　　（四）军事技能参训学生要严格要求自己，严格军容风纪，遵守操作规程，爱护武器装备和各种器材，确保人身安全，杜绝发生各类责任事故。
　　（五）参训学生在军事技能训练期间，原则上不准请事假外出，请病假要有校医院证明，要做到不迟到、不早退、不旷课。未经批准擅自缺训者，按旷课处理；无故迟到、早退累计达三次者，按旷课半天处理。
七、关于请、销假及其相关规定
　  （一）、军事技能训练期间，原则上不得请事假。凡需离开学校外出者，由学生所在学院提出申请，报军训团（人武部）批准。
　  （二）、凡参加军事技能训练以外活动者，必须经由教务处批准；
　  （三）、凡请病假者，必须凭校医院证明，向排长请假获准后，方可按规定休息（半休或全休）。其中，请病假三天及以上者，必须经所在学院提出申请，报教务部批准，由军训团（人武部）备案。
　  （四）、凡请假者，必须按时归队，并向领导销假。
　  （五）、军事技能训练期间缺课超过三分之一以上的学生，不准参加考核，不记军事技能训练成绩，不给学分，必须重修。
　  （六）、凡因健康原因不能参加当年军事技能训练的学生，必须持苏州大学校医院证明，申请缓训，并经学院（部）领导批准后，报教务处、军事教研室备案。获准缓训者，在读期间务必完成补训，否则没有学分，不予毕业。
八、工作联系电话及办公地点
　　联系电话：67168915（部长室）；67160873（办公室）；65113795、65112484（敬贤堂北）；65882803（独墅湖校区值班室）。
　　人武部（军事教研室）办公地点：东吴大桥北侧104室、105室；独墅湖校区公教楼4号楼4803、4804室。
　　 
